对方当事人送达地址及相关信息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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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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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方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及时接收人民法院诉讼文书，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填写的事项如有变更或当事人更换诉讼代理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重新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不及时书面告知或重新填写，导致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或者未能及时送达的，当事人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告知如下：
1.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原告应当补充材料；
2.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被告（被申请人）的送达地址
	被告（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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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微信或其他电子邮箱
	

	签名确认
	我方已经阅读了对方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送达地址真实、有效。我方确认，被告（被申请人）的上述地址为我方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找到的所有地址，如果该地址仍然无法送达，原告（申请人）请求法院直接进行公告送达。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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